
宋朝烽火台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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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宋朝烽火台设置及行用,与周边政权战争的紧张程度密切相关。 北宋时期烽火台主要设置于

宋辽、宋夏政权的边界,南宋时期则广泛设置在对金、元战争的前线,随着战争进程的加剧,有向内地延伸的趋

势。 烽火台利用举烟火方式传递军情信息,南宋为了应对江南地区潮湿多雨的环境,很多时候使用摆旗、鸣金

鼓等方式,甚至开始使用火药响炮。 对于烽火台的管理,宋朝中央层面将其纳入枢密院的管辖范围,地方上则

由安抚司、制置司及都统制司等主管军事的部门负责。 宋朝每烽由 6 名军人充任守烽人,待遇一般且危险系

数高。

　 　 【关 键 词】宋朝;烽火台;边防;信息传递

　 　 【作者简介】仝相卿,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5)。

　 　 【原文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23. 4. 156 ~ 166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浙江出土宋代墓志与传世文献比较研究”

(2023QN04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基地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年度项目“宋代军情信息

传递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烽火台随着战争的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军

情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先秦时期已经广泛

设置,历代长期行用。 两宋与周边民族政权长期并

存,和战关系相当复杂,对于军情信息的传递相当重

视。 但是,作为军情信息传递重要方式的烽火台,仅

赵效宣与李华瑞有所论述,①并未引起学界更多的关

注,故本文尝试考察两宋时期与周边政权军事行动

中烽火台的设置、管理、运作等内容,以期对宋代军

事史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宋朝烽火台的设置

烽火台作为政权边境地区军情信息传递的重要

手段,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 然北宋边境地区烽

火台的设置和王朝建立并不同步,而是在与辽、西夏

战争逐渐激烈的情况下出现的。 北宋与辽边境的烽

火台始设于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史载:“端拱初,

契丹骑至瀛、镇,继宣率步骑万人入敌境,抵胜务,焚

聚落,获生口,契丹乃引还。 时易州候骑不至,继宣

于易州、平塞军、长城口、威虏静戎顺安军至高阳,为

望橹七所,举烽以候警急。”②因易州(今河北易县)

侦察敌情的候骑不能及时到达,李继宣开始在易州

到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东)一线设置烽火台,作为

军情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这是宋朝在北部边境大

规模设置烽火台的开端。 这次设置烽火台,打破了

宋朝以往对辽军队动向仅靠候骑侦察汇报的局面,

利用烽火台常规化、固定化传递军情信息,这是宋朝

在边疆地区设置烽火台的最早记录。 澶渊之盟后,

宋辽维持长时间和平,烽火台不再发挥军情信息传

递的作用,逐渐废弃。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要求归还关南十

县地,宋朝鉴于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重新在宋辽

·61·



边境修筑烽火台:“诏乾宁军独流寨、钓台寨,沧州

官盐灶、甜水涡并置烽堠。”③次月,令河北转运使

司“修河北旧烽台”,④所谓的“旧烽台”,当是宋初

设置于边境,但“澶渊之盟”后弃之不用的烽火台。

同时,还令提点河北路刑狱王仪“提举本路修葺城

池、器械,及置堡寨烽火、教阅军阵、市马等事”。⑤

以至于刘敞作《烽火》诗,题目后自注曰:“壬午岁,

自关 中、河 北 至 青 州 皆 设 之,于 是 烽 火 通 齐 秦

矣。”⑥“壬午岁”,即庆历二年,大体可反映出当时

宋朝设置烽火台的规模。 然随着此次危机的解决,

宋辽双方再次长期保持和平关系,故此次烽火台设

置范围虽广,但持续时间并不太久。 嘉祐四年

(1059)沈遘出使辽时,⑦曾撰烽火台诗两首,其一

云:“历历相望隐旧堆,孤穿兔穴半空推。 行人不识

问野老,云是昔时烽火台。”其二云:“烽火销来五

十年,居民初不识戈鋋。 耕桑满野帝何力,千里边

城自晏然。”⑧通过诗文中的意象,可以看出宋辽边

境烽火台长时间废弃,其破旧状况竟然达到行人目

睹不可辨识的地步。

熙宁八年(1075),沈括为河北西路察访使时

上疏言:“本路烽台基址,高下疏密,多有未便。 乞

下两路安抚司,更选差官子细打量。”沈括认为河北

西路烽火台设置的疏密程度无法达到信息传递的

功能,要求朝廷重新拟定。 朝廷虽然下诏听从其建

议,但“仍令定州、真定府、大名府路安抚司据合修

去处,未得兴功,候的有事宜,即非时修筑”,⑨并未

进入实际操作环节。 而且,烽火台甚至成为划分宋

辽双方疆界的地标建筑,完全起不到最初军情信息

传递的功能。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辽朝

灭亡,金朝开始对宋朝采取军事行动为止,这在史

料中有所体现。 宣和四年(1122)三月,河北沿边

安抚使和诜言:“比来边报女真人马逼近边境,守御

之备,所当申饬。 知[如]军兵、保甲、弓箭弩手见

管若干……烽台材植见在何处堆垛,有无阙少。”

战备活动中明确提及烽火台的材植充裕问题,烽火

台一定已经投入使用。

宋夏边境设置烽火台的建议,在宋太宗、宋真宗

朝臣僚上疏中虽有讨论,但似乎并未落实。 宋朝着

手修筑烽火台,就及见材料而言始于宋仁宗康定元

年(1040)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后,时为陕西经略安

抚副使的韩琦上奏朝廷在对西夏的前线设置烽候,

加强防御。 康定元年三月,宋朝下诏:“鄜延至鄜州,

环庆至邠州,泾原至泾州及秦州本界各置烽候。 先

是,但走人侦报,韩琦以为请,乃从之。”这与韩琦行

状的记载颇为吻合:“公辄选练材武,治战守器,慰安

居人,收召豪杰,与之计议,檄诸郡守城郭如河北,始

设烽燧以候虏。”庆历元年(1041)九月,宋朝再次

下诏,要求“河东缘边州、军、县、镇置烽火台”。 与

康定元年相对笼统的诏令相比,庆历元年下诏要求

烽火台设置到河东路缘边州军以及基层县、镇当

中,较为细致。 庆历三年(1043)九月己卯,宋朝还

下诏“陕西缘边属户蕃部,置烽火候贼焉”,把烽

火台的设置范围扩大到陕西沿边的“蕃部熟户”中

间。 与诏令颁布较为明确相比,基层落实情况的记

载相对缺失,烽火台是否在此时期发挥军情信息传

递的作用卒难确认。 随着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

和,烽火台的相关记载淡出史籍,直至宋神宗朝对

西夏战争为止。

北宋后期西北边境的烽火台建设,随着宋夏战

争持续而进入了高峰期。熙宁五年(1072)十月,枢

密院上奏:“勘会陕西沿边四路先置横烽,遇贼马入

界,递相应接。”朝廷下诏:“熙河路依四路例置横

烽。”宋神宗要求熙河路仿照秦凤、泾原、鄜延及环

庆等四路修筑烽火台。 绍圣四年(1097)四月,章楶

向哲宗进言:“前于石门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

及置烽台等,并已毕工。”元符元年(1098)七月癸

酉“泾原路奏,折可适十八日出界讨荡,又所筑四堡、

五烽台皆毕”。上述两则材料属于泾原路修筑烽火

台的实例。 元符二年(1099)三月,枢密院称:“本院

近据鄜延路奏,欲进筑暖泉山通接河东神泉寨,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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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见于乌龙川进筑,照应米脂一带道路,又相度得府

州端正平可以修建堡寨,漂浪木、吴庞、轻啰朗各可

修筑烽台。”宋哲宗遂下诏河东经略使孙览负责落

实,此为鄜延路修筑烽火台的明证。 同年七月,“环

庆奏具到新立烽台、堡铺及人马巡绰所至之处画图

进呈。 大约巡绰所至,有及一百一十里至八九十里,

烽台有四十里至五六七八十里”。这是环庆路修筑

烽火台的情形。 与宋仁宗朝对比,这一阶段的烽火

台设置建议、诏令与实践相当普遍,亦可说明作为军

情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烽火台在对西夏防御中起

到较为重要的作用。

南宋自建立起战争不断,故对烽火台的重视程

度远高于北宋。 宋高宗即位不久的建炎元年(1127)

七月,下诏“京东帅司相度自登、莱至海州置斥堠、熢

燧等事”,要求在京东东路自登州(今山东烟台)、

莱州(今山东莱州)到淮南东路的海州(今江苏连云

港)一线设置烽火台。 绍兴二年(1132)九月记载:

“初,命沿江岸置烽火台,以为斥堠。 自当涂之褐山,

东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马家渡、大城堙,

池州之鹊头山,凡八所。”则绍兴二年时江南东路太

平州(今安徽芜湖)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池州

(今安徽池州)一线沿江烽火已经布置完毕。 绍兴四

年(1134) 十一月庚戌,宋朝再次下诏 “置沿江烽

火”,烽火台开始沿着长江一线布防,范围已经扩大

到江南东路以外的地区。 绍兴七年(1137)左司谏陈

公辅上言称:“臣窃见淮东州县相连,道里不远,楚、

泗两州,城壁坚牢,大军分屯,烽堠相望,此其势不易

犯也。”说明绍兴七年之前淮南东路烽火台已经较

为完备。 绍兴十年(1140)六月,沿海制置使仇悆言:

“温、台、明、越四州地分阔远,海道浩渺。 欲自越州

至温沿海处,随宜并置烽火,以相应接。”这一建议

被朝廷认可并得到执行,则两浙路烽火修筑亦渐次

展开。 此外,四川地区也有烽火台,《建炎以来系年

要录》引《四川宣制两司事类》称:“又置烽燧,四路

凡一百六十二烽。”成都府路、利州路、潼川府路和

夔州路四路设置烽火台 162 处,分布范围不可谓不

广。 由此也可看出,南宋烽火台在政权建立初期已

经成规模地设置。

与烽火台在北宋中后期才广泛使用不同,南宋

从立国之初就基本上保持运作状态。 梅应发称:“烽

燧列于荆淮百年矣,义士目击而痛心焉。 浙左股肱

郡耳,不金革,烽燧奚为哉!”从中洞察到南宋初期

到晚期,荆淮一线的烽火台已持续运作近百年。 南

宋中后期李庭芝镇两淮,与贾似道讨论后增加“淮南

烽百二十”,以备防御。

随着大环境变化,烽火台设置由南宋边境逐渐

扩展到政权内部广大地区。 庄绰曾有亲身经历:“建

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

马涧张氏舍。 时山上设烽火,夕举以报平安。 留月

余,即过浙东,临行书一绝于壁间云:‘昔年随牒佐边

侯,愁望长安向戍楼。 今日衰颓来泽国,又看烽火照

长洲。’”则建炎三年(1129)时,烽火台已经设置到

了平江府长洲 县 ( 今 属 江 苏 苏 州 )。 绍 兴 五 年

(1135)五月,侍御史张致远上疏:“请罢崇德县烽火

望楼,戒诸守令,毋得辄兴工役……先是,崇德县每

乡三里置一望楼,调民五人守视,论者以为儿戏。”

说明绍兴五年秀州崇德县(今属浙江嘉兴)已经设置

了烽火台。 绍兴三十一年(1161),洪遵上疏曰:“夹

运河筑烽台,徒费无益。”朝廷于是下令“罢镇江至临

安所置烽燧”。可知绍兴三十一年之前,镇江(今江

苏镇江)到临安(今浙江杭州)运河沿线皆置有烽火

台。 《澉水志》记载,“长墙山,在镇东三里,高八十

丈,周围十九里。 山之阿有黄道祠,山之下有造船

场,山之巅立烽燧。” 这是秀州海盐县(今浙江海

盐)设有烽火台的明证。 《寿昌乘》中有烽候条云:

“自郡治西至江夏县界一百一十里,共十二所。”由

此可知南宋荆湖北路地区也有烽火台。

二、宋朝烽火台的构造及运作

烽火台作为两宋时期军情信息传递的重要手

段,使用不可谓不频繁。 其具体构造,宋代兵书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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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 曾公亮曾云“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

不可阙也。 唐兵部有烽式,尤为详具。 今之边塞所

置,则颇为简略而易从”,并附上唐代烽火台构造与

运作的详细情况,与北宋简略的烽火台方便对比:

明烽台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 无山,亦于平地

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 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

丈,下阔三丈,上阔一丈。 形图:上建圆屋覆之;屋底

径阔一丈六尺,一面露出三尺,以版为上覆下栈。 屋

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泥饰其表

里。 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 上下用

屈膝梯,上讫,复收之。 四壁开四望贼孔,及安火筒,

置水罂、干粮、麻蕴、火钻、蒿艾、狼粪、牛羊粪。

由上述材料可知,北宋时期烽火台修筑有如下

步骤:第一,烽火台的选址。 烽火台设在高山险绝处

为绝佳位置,本着视野开阔且易守难攻的地形,可以

发挥较大的作用。 平原无山处若必要,也可将烽火

台设于平地,同时在烽火台下建筑易守难攻的羊马

城加以防御。 第二,烽火台的主体建筑。 一般而言,

烽火台基座宽三丈,上面建筑一座屋底直径一丈六

尺,屋顶直径一丈,高五丈的圆形建筑,上下各有突

灶三所,用以放烟、放火,用石灰泥粉刷内外。 第三,

烽火台的附属建筑及必备物资。 包括烽火台近侧的

柴笼、流火绳,登台所用屈膝梯,以及安火筒、干粮、

蒿艾、狼粪等必备物资。 烽火台的建筑形态,可以

与保存至今的遗址加以对照,陕西省境内头道川烽

火台遗址东接吴旗烽火台:“现存烽火台 10 余座,

基本沿头道川河及其支流分布,建于河谷两侧高地

或山峁上。 台体均为黄土夯筑,呈圆锥台或方锥形

台,底径或底边长 8 -15 米,残高 2. 5 -16 米。”由

此可见,与现存北宋烽火台遗迹相比,其选址和建

筑形态大体吻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公亮开篇即强调北宋烽

火台构造与唐代李筌所记方法一致。 今与李筌《太

白阴经》所载对比,相关文字缺少“置旗一面、鼓一

面、弩两张、炮石、垒木”等必备物资。另外,比较景

德二年(1005)许洞所献《虎钤经》,烽火台筑造及

设施基本一致,物资中亦缺少“旗二口、鼓一面、弩两

张、炮石、垒木”等。《武经总要》既然称与李筌所记

法同,那么其记载中烽火台所用旗、鼓、弩、炮等设备

的缺略,或是文献形成及流传过程中的遗漏,这从烽

火台实际运作中有摆旗的情况也可说明。

就烽火台运作情况而言,其传递信息以烟火为

号,且有专门的法令条文。 《宋刑统》即云:“放烽多

少,具在式文,其事隐秘,不可具引。”宋神宗元丰三

年(1080),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曾经 “上横烽法

式”,朝廷“诏诸路相度推行”。然烽式内容现已亡

佚不存,仅能通过只言片语的材料稍加管窥。 具体

而言,《武经总要》记载:“每昼夜平安,举一烽;闻警

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笼柴。 如每早

夜平安火不来,则烽子为贼所捉。”这里所谓的举

烽举火的具体数目,与《太白阴经》 《虎钤经》 《通

典》等记载一致,当是总体原则,或许是宋朝沿袭前

代的做法。 不过,因人类视觉效果昼夜的差异,此

种举烽举火做法似嫌笼统。 幸运的是,俄藏黑水城

文献中保留了北宋靖康元年(1126)鄜延路烽火台

运作的实例:

[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衙山后铺守烽人杨

永分析,今月二十三日……更三点,有嘉岭山横烽举

到环庆路……火三把。 至四更点,又举到贼火三把。

二十四日……时,又举到贼烟三筒,摆黄旗一口;又

续……到贼烟四筒,黄旗一口,并即时扬应讫……使

衙报覆是实。

由此记载可知,烽火台的实际运作与制度规定

大体一致,昼举烟、夜举火,根据敌情不同所举烟火

数目不同。 此外,昼举烟时还配合有摆黄旗的操作,

属于制度规定中未见的举措,当是配合使用。

实际上,宋代烽火台举烽举火方式及数目,不同

时期并不一致。 南宋初年沿江烽火台用李光的请

求,“旦举烟,暮举火,各一以为信,有警即望之”。

总体原则为白天举烟、晚上举火,但何为报平安,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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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警戒,并未详叙。 对此,周煇曾目睹南宋时期烽

火台的运作情况,其记载对举烟火的总体原则有所

补充:“沿江烽火台,每日平安,即于发更时举火一

把;每夜平安,即于次日平明举烟一把。 缓急、盗贼,

不拘时候,日则举烟,夜则举火各三把。 绍兴初,江

东安抚大使李光所请。”由此可知南宋初年烽火台

信息传递方式,日举烟、夜举火,一把为报平安,三把

为缓急遇盗贼。 生活于宋宁宗朝的华岳则记载了另

外的举烽火方式:“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

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 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

为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 是为反泄。”

此处虽着意强调为了防止敌方识破信号而把固有举

烽方式打乱,但一燧遇寇、二燧索救,无烟无事、有烟

有警,反映出当时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

烽火台举烽火传递信息的方式,受天气因素影

响较大。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九月,西夏军队千

余人进攻宋朝边境,“其日烟雾,不见烽火”, 军情

信息无法及时传递,导致军事上有一定损失。 隆兴

年间,方滋知镇江府时曾对江南水乡修筑烽火台有

所质疑:“滨江犹有冈阜可举火,南则水乡汗漫,易失

候望,一炬而两举,惑且召乱矣。”宋理宗朝的梅应

发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招宝山带东北取烈港山,

约一潮可到,傍近虽有七里屿、铁杵山,俱是小山,每

有风潮,海浪皆冲激而上,不置立烽燧。 若天气清

明,烟旗火号仅可相应,或遇海气冥濛,雾露遮蔽,风

雨晦暝,皆难应号。”尤其是南宋管辖范围多在江南

地区,气候潮湿多雨,与北宋烽火台处于气候干燥的

西北地区大不相同。

对于天气因素影响军情信息传递的状况,南宋

也有积极的应对措施。 华岳总结道:“旧法日用烽

烟,谓如烧一烟则贼不至,烧二烟则贼尘起,烧三烟

则贼步至之类是也。 然其患有四:一则烟雾罩占,二

则暴风吹鼓,三则雪雨昏暗,四则尘埃遮蔽,此烽烟

之不足恃也。 旧法夜用烽火,谓如举一火则贼不至,

举二火则贼骑至,举三火则贼步至之类是也。 然其

患有三:一则烽火以双只而见贼之远近,阴雨晦冥则

双只不分;二则烽火以纵横而见贼之东西,遇烟雾则

纵横不辨;三则烽火以巨细而见贼之多寡,遇尘埃则

巨细不测,此烽火之不足恃也。”可见若遇到风雨大

雾等恶劣天气时,因视觉受阻往往导致信息传递效

果不佳。 有鉴于此,南宋政府对烽火台传递手段也

有所改良:“新法日用旗号,谓举青旗则贼不至,举白

旗则贼尘起,举黄旗则贼骑至,举赤旗则贼步至之类

是也……新法夜用金鼓,谓如一金一鼓则四顾平安,

二金二鼓则贼兵发动,有金无鼓则贼步起,有鼓无金

则贼骑至之类是也。”白天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晚上

用不同点数的金鼓声为媒介传递信息,这应当是南

宋为了应对辖区内相对潮湿气候的变通。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梅应发指出烽火台在实际

运作中,遇到极端的天气会使用响炮:“遇云雾四塞,

日不堪举旗,夜不堪举火,则以响炮为号。”此处的

“炮”一定是火炮,宋代之前所谓的“炮”为抛石机,

断不会发出作为信息传递的巨响。这属于宋代火药

发明之后,烽火台信息传递的新举措。

三、宋朝烽火台的管理机构

两宋时期,烽火台发挥了较强的军情信息传递

作用,宋朝也重视管理。 中央管理体系中,烽火台纳

入枢密院的管辖范围,这在史料中多有显示。 如前

述熙宁五年(1072)十月,枢密院奏“勘会陕西沿边四

路先置横烽,遇贼马入界,递相应接。 诏熙河路依四

路例置横烽”,属于枢密院上奏宋神宗要求熙河路修

筑烽火台的例证。 又如元符二年(1099)四月,枢密

院向宋哲宗上疏,全面分析西北泾原、环庆、熙河、鄜

延及河东诸路军事防御设施的修筑和维护,烽火台

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得到了宋哲宗的认可。南

宋宝祐六年(1258)九月,枢密院上言:“勘会边声日

急,贼谋窥伺海道……并札许浦、澉浦、金山于本军

地分昼夜往来巡逴,仍自金山以至徘徊头并立烽燧,

接连澉浦声势。 并札本司行下,定海水军一体措置,

联络声援,遂专委官同统制按视险要,均布地界,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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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烽燧。”可知直至南宋末年,枢密院仍然在讨论军

事防御体系中的烽火台事宜。

地方管理体系中,北宋到南宋初期,烽火台统

辖于路级负责军事管理的安抚司。 南宋绍兴之后,

因南宋地方统兵体制的变化,烽火台事务分属路

级主管军事的宣抚司、制置司及都统制司等管理。

前述已知,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最先建议在宋

夏边境设置烽火台的韩琦,即为陕西经略安抚副

使。 绍圣四年(1097)向宋哲宗上疏泾原路设置烽

台情况的章楶,官职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前述

元符二年三月向枢密院建议在漂浪木、吴庞和轻啰

朗等地修筑烽火台的吕惠卿,其时为鄜延路经略安

抚使。 元符二年宋朝下诏秦凤路经略司称:“如沿

边城寨侧近别无地土摽拨,即相度将新归顺人部族

于甘谷城西堡之外摽拨住坐,仍量远近修置护耕

堡,及展筑烽台遮护耕种。”可知负责对接中央修

筑烽火台的路级机构为经略安抚司。 前述俄藏黑

水城文书中,北宋靖康二年(1127)有关西北边境

烽火台运作的文书中记载,其直接负责的机构为鄜

延路经略安抚司。南宋建炎元年(1127)七月,朝

廷下诏:“京东帅司相度自登、莱至海州置斥堠、熢

燧等事。”绍兴二年(1132)九月八日,李光建议沿

江烽火台实际运作时,其职官是江南东路安抚大

使、兼充寿春府滁濠庐和州无为军宣抚大使。说

明直到绍兴二年,负责地方烽火事宜的仍是安抚

司。 绍兴十年(1140),四川地区在防御金军时的

宣抚副使胡世将“下都统制司,摆置烽燧及银牌马

递”。前揭绍兴十年六月八日,仇悆建言温、台、

明、越四州设置烽火台时,其官职为沿海制置使。

此时烽火台事务已经转归制置司及都统制司负责。

此外,前述绍兴十二年(1142)成都府路、利州路、

潼川府路和夔州路设置烽火台计有 162 处的记载,

李心传称“分屯、更戍、烽燧等事,以四川宣制两司

事类修入”,也是宣抚司、制置司管辖地方烽火台事

宜的证明。 南宋后期,范成大曾极力上疏论都统司

令义士守关隘烽燧不当,仍能体察到都统司统辖

烽火台事宜的情形。 综合上述,由于北宋到南宋地

方路级军事管理权的转移,自南宋绍兴之后,烽火

台的地方管理机构有一定的变化。

对于烽火台的管理制度,史籍虽有因烽火台修

筑是否及时对有关官员的奖惩,但未见具体的制度

性规定。 如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诏泾原路经略

使、端明殿学士、太中大夫章楶降授中大夫,余如故。

蔡卞以楶稽留朝廷命,不即修置烽台,白上亟责

之”,是对章楶因不及时修筑烽火台给予的降一官

处罚。 又如“政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泾原路经略使

席贡奏:‘应副修筑密多台、飞井坞两新寨,照管堡子

七座,烽台十八座了当。 契勘密多台已赐名威川寨,

飞井坞赐名飞井寨。’诏席贡与转一官,”则是席贡

因修筑堡寨烽台得当得到升一官的嘉奖。 上述例子

可以看出,对于有关官员的升黜,虽然与烽火台有一

定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基于其管辖区域布防情况

的整体考量。

四、宋朝烽火台的守烽人及其待遇

烽火台中守烽人的组成,《武经总要》中有明确

记载:“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漏,观望动静;一

人烽帅,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可知一个烽火台有

烽帅一名,负责本烽日常管理及文书符牒的转递;烽

子五名,负责轮番观望敌情。 李复崇宁三年(1104)

上疏:“今烽台守坐并军员只是六人,若修置如法,有

矢石守御之具,非一二百人未敢轻犯。 又应接甚近,

夏国安肯以六人易一二百人之命? 须合修筑,今并

画图进呈。”从中能够看出,至北宋末年,宋夏边境

的烽火台守烽人的确为 6 人。

宋代守烽人组成的主要力量是军人。 如李焘

称:“户部言:麟、府、丰州管下堡寨、烽台、口铺,并差

禁军或弓箭手、蕃兵守坐。”知宋夏边境堡寨烽火台

的守备,使用了禁兵、少数民族组成的蕃兵和乡兵中

的弓箭手等军种。 李复在前线亲眼所见守烽人情

况:“臣昨见沿边守坐烽台口铺,最是重难。 自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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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城寨分擘守坐之人,不限戍兵蕃兵,一例轮

差。”“戍兵”是禁兵的别称,从李复的奏疏可知,烽

火台守烽人不管是禁兵还是蕃兵,皆以轮差形式进

行。 黑水城文书中也有守烽人的记载:“本城寻勾追

到烽火铺头侯八等供析,系本城管下守坐烽火蕃兵

铺头。”可见侯八为烽火台蕃兵。 因不向敌方屈服

而遭杀害,《宋史·忠义传》中专门为守烽人立传,称

“张吉者,庆州卒也,为淮安镇守烽”,即张吉为庆州

军卒。 除军人外,宋朝也使用税户充当守烽人,史载

“鄜延路经略司言,罢肃戎军至鄜州十八铺守烽税户

九十人,即有边事,差弓箭手。 从之”。肃戎军到鄜

州的 18 处烽火台计有 90 名税户充当守烽人,即每

处烽火台平均有 5 名税户,结合前揭记载或可认为,

熙宁七年(1074)之前,肃戎军到鄜州的烽火台守备

中,除了知文书符牒转递之事的烽帅外,一度全部使

用税户充任烽子,这或许与宋神宗熙宁年间免役法

的推行存在一定关联。

守烽人一直处于战争最前线,相当艰辛。 一方

面,烽火台可以迅速传递信息,在战争中率先打击对

方烽火台及守烽人。 如宋哲宗元祐年间,西夏数十

万大军攻宋,“泾原之寇先杀烽子,故无斥堠,边吏亦

不知”。元祐六年(1061)五月庚申,枢密院称“熙河

兰岷、鄜延路,夏贼杀掳人畜,攻毁烽火台”,是西夏

为进攻北宋而摧毁宋方烽火台的记录。 再如,折可

适在与西夏交战期间,“公先得其守烽人姓名,乃给

为界外默烽首领,就以所得姓名呼出而尽斩之,烽不

传,因卷甲倍道,大破尾丁磴,斩获万计回”。这是宋

朝击杀西夏守烽人的记录,大体可见守烽人当为军

队中危险系数相当高的人群。

另一方面,守烽人还要受到严格的制度管理。

北宋初年沿袭唐律的规定:“诸烽候不警,令寇贼犯

边,及应举烽燧而不举,应放多烽而放少烽者,各徒

三年。 若放烽已讫而前烽不举,不即往告者,罪亦如

之。 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 即不应举烽

燧而举,若应放少烽而放多烽,及绕烽二里内辄放烟

火者,各徒一年。”因不举、错举烽火,守烽人会受到

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判处死刑。 由于宋初烽火台

并未运作,此法令在当时或为具文。 北宋中期曾公

亮称:“有警急,不举烽;及前烽已举,后烽不应者,

斩。 或无警而误举烽,致惊扰城寨,及举烽多少不

如法,致误事者,亦斩。 承误而应者,不坐。”南宋

方导墓志透露:“隆兴二年,虏犯淮……君日视烽火

安危之报,多至夜阑。 军士有失号者,法当诛。”

由上述史料看出,北宋中期烽火台开始运作之后,

守烽人不举、误举及错举烽火,都要被处以死刑,要

求相当严厉。

守烽人的待遇并不丰厚。 宋代传世文献中对守

烽人待遇记载不详,黑水城文书中有北宋宣和七年

(1125)因守烽人口食纠纷,官方处理的记录,弥足珍

贵,可以稍加管窥,兹摘录如下:

今年四月至八月分八铺逐烽众兵上番口食,每

月大尽请细色二十八硕二斗二胜,小尽二十七硕二

斗六胜。 自来依……久例,逐铺每月克除经历纸札

靡费,每铺细色二斗,八铺计一硕六斗未请,逐月分

共合请口食一伯三十五硕三斗八胜。 内[六]十七硕

六斗九胜,于万全寨寄纳斛斗内……支请。 侯八等

并依数请领数足外,有六十七硕六斗九胜未请,出给

会子……其未请斛斗为本城急缺军粮,别无宽剩斛

斗,是致出给会子。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计量单位中,“硕” 为石,

“胜”为升。 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以下三点:第一,守烽

军士每月待遇并不优厚。 8 铺守烽军士计有 48 人,

按照口食的相关规定,大尽(每月 30 天)每月细色

28. 22 石,小尽(每月 29 天)每月细色 27. 26 石,可知

48 人每天口食数量为 0. 96 石,每名军士每天 0. 02

石,即 2 升。 第二,在实际口食发放过程中,会产生

不同程度的克扣。 根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 推

算,宣和七年(1125)四月到八月中,四月和七月为

大尽,五月、六月和八月为小尽,若按照“每月大尽

请细色二十八硕二斗二胜,小尽二十七硕二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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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原则足额发放的话,应该发放 138. 22 石,实际

发放 135. 38 石,克扣 2. 84 石。 第三,因粮食匮乏,

无法保证守烽人口食全额发放。 此次本应发放的

138. 22 石中,仅 67. 69 石被实际支出,仅占总数的

一半,另外一半只能暂时以票据(会子)形式,何时

补齐时间上也没有明确,是实际意义上的拖欠行

为。 换言之,史料所见的守烽军士每天只能得到不

足 1 升细色。

结语

北宋烽火台的设置使用和对辽夏战争的进程密

切相关,可考记录中最初设置于端拱元年(988)的宋

辽边界,在宋神宗朝之后修筑和使用的频率越来越

高。 南宋时期战争频繁,烽火台在南宋初年已经广

泛设置且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运作状态。 烽火台传递

信息多以举烟火方式进行,南宋时为了应对江南地

区潮湿多雨的气候,在举烟火的同时,在天气恶劣的

条件下会使用摆旗、鸣金鼓和火炮巨响方式作为变

通。 对于烽火台的管理,两宋政策保持了较强的连

贯性,在中央层面,烽火台一直属于枢密院的管理,

地方上则由安抚司、宣抚司、制置司及都统制司等主

管军事的部门负责。

宋代烽火台有两个新现象值得再次强调:一方

面,南宋时期烽火台设置有从边境扩散到内地的趋

势,这一趋势打破了烽火台多设立于边境的固有思

维,在中国古代烽火台设置上较为少见;另一方面,

南宋烽火台信息传递特殊情况下使用火炮巨响,这

是火药技术成熟后应用于战争的见证,是烽火台信

息传递的新方式。 然而,因宋朝对周边政权实行不

勤远略的方针,此时烽火台虽然有新特点,但作为边

防体系中军情预警系统的重要环节,无论是官方文

件,还是士大夫讨论,烽火台被提及的情况屈指可

数,与其发挥的作用极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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